
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
文件

山 西 省 财 政 厅

晋文旅规〔2024〕 1号

关于印发《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山西省文化和旅游

各市文化和旅游局、 财政局：

现将《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》 印发给你们， 请遵照执行。

厅 山西省财政厅

2024年 8月 13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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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-100名定为D档。 参加全国导游大赛获得金、 银、 铜牌奖励

的导游定为A档 。 D档记分为80分，以此为基础每晋升一档增

加40分， 此项得分按档次进行记分。

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记分方式：导游能够通过行前说明会向旅

游者进行安全提示警示、 协助驾驶员督促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、

核实旅游包车和驾驶员资质、监督驾驶员不得违章驾驶等方式落

实安全职责的，记50分。 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 ，导游未按照相

关要求立即报告，未救助或者协助救助受困旅游者， 未采取调整

或者中止行程、 停止带团前往风险区域、 撤离风险区域等避险措

施的， 此项不得分

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记分有效期为两年，全国导游大赛成

绩记分有效期为 3年。

。

第十二条 导游实际带团天数和人次数暂以全国旅游监管

服务平台数据为准，游客评价满意度、旅游安全责任落实以导游

综合服务评价管理平台数据为准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奖励资金进行严格管理，

并主动接受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 申报对象须积极配合，

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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